
信徒如何應付苦難
經文：徒4章

引言：

苦難的必須。以主為榜樣。主也告訴門徒必有苦難(太10:16-31)。

一．苦難的來源

1.因信耶穌。

2.因見證耶穌。

3.因引人信主。

4.魔鬼的攻擊。

a.利誘叫人跌倒。

b.威嚇叫人退縮。

5.是神的准許，為要顯明祂的榮耀。

二．苦難的樣式（種類）

1.捉拿(徒4:3)。

2.審判(徒4:5-7)。

3.威嚇(徒4:17,21)。

4.禁止信道和傳道(徒4:18)。

5.刑罰(徒4:21)。

三．得勝苦難的方法

1.從容就義，不退縮(徒4:3)。

2.說明我們的信仰(徒4:8-12)。

3.靠聖靈的能力作見證(徒4:8)。

4.不讓步，要聽從神過於人(徒4:19-20)。

5.把消息告訴弟兄，同心再禱告(徒4:23-31)。

6.再努力作見證。

7.彼此關顧安慰(徒4:32-37)。

四．受苦得福分

1.在苦難中有主同在。主與他們同受苦難。我們有分於主的苦難(徒4:1-3)。

2.得聖靈，教會得復興，信徒增加(徒4:4)。

3.再得聖靈充滿，即更聖潔。神用苦難修理我們的污穢(徒4:8)。

4.得機會傳揚主的名(徒4:9-12)。本來門徒向這官府長老傳福音是很難的，

卻因受審而得機會。

5.顯明自己是主的門徒(徒4:13)。

6.成為順服的兒女，更愛主(徒4:19-20)。

7.更同心禱告，興旺福音(徒4:23-37)。

結論：

一切的苦難都是得主許可才會臨到，並叫我們得福分。如約伯，但以理及

其三友，大衛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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